要计算器  也要计算技
武进区郑陆中心小学  羌春霞

【背景】苏教版国标本数学从四年级开始，计算器的使用就一直贯穿其中。技：才能、手艺也。计算技即计算能力，培养学生“准而快”的计算能力，不仅是我们教师的重要任务，也是学生学好数学的基础，因为“计算是一种复杂的智力活动，也是人综合能力的具体体现”。
但计算器的使用带来了“负效应”：一是允许学生使用计算器后，学生会过份地依赖计算器，没有计算器就不会算题了，导致学生计算能力的下降；二是在考试中是不允许带计算器进考场的。因此，很多教师都是不允许学生使用计算器的，还美其名曰“是为了增强学生的计算能力”。不能使用计算器了，学生在计算某些题目时“苦不堪言”，大大增加了学生学习的负担。
教师在使用计算器的问题上为什么会畏手畏脚呢？为什么面对现代新技术——计算器，学生不但没有体验到其便利之处，反而使自己“苦不堪言”呢？我想，应该是没有科学合理地用好计算器所致。那么，应该怎样科学合理地使用计算器呢？
【问题一】在圆的面积、圆柱的表面积和体积、圆锥的体积等计算中，由于使用到的圆周率的值一般都取两位小数“3.14”，这就给学生计算这类题目带来了难处。
【解决策略】熟记一些常用数据，计算有关圆、圆柱和圆锥等的实际问题完全可以笔算。在实际的教学中，我从四年级开始就要求学生熟记一些常用数据，如1-20的平方、1π-9π等等，这些常用的数据对解答有π的计算太有帮助了。另外，在计算的时候我还教学生尽量要注意数据的特点使计算简便，并且要遵循能先算的先算，尽量最后再和3.14相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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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如，一个圆柱形的灯笼（如右图），底面直径是24厘米，高是30厘米。在这个灯笼的下底和侧面糊上彩纸，至少要多少平方厘米的彩纸？

3.14×24×30＋3.14×（24÷2）2

＝3.14×720＋3.14×144
＝3.14×864          …………乘法分配律
＝2712.96（平方厘米）

3.14×864可以想成3.14×800＋3.14×60＋3.14×4的和，这里再次运用乘法分配律，然后再结合平时熟记的常用数据1π-9π，口算出3.14×800＝2512、3.14×60＝188.4、3.14×4＝12.56，最后只要在草稿纸上做个如下加法就可以了，根本用不着计算器。


再如：一根圆柱形钢材，横截面的半径是5厘米，长4米。这种钢材每立方分米重7.8千克，这根钢材重多少千克？

5厘米＝0.5分米    4米＝40分米

3.14×0.52×40×7.8

＝3.14×0.25×40×7.8      

＝3.14×78          …………乘法结合律
＝244.92（千克）

3.14×78根据乘法分配律可以想成3.14×70＋3.14×8的和，再结合平时熟记的常用数据，在草稿纸上就可以这样算了：

【反思】使用计算器——“宜疏不宜堵”。在可不可以使用计算器的问题上，我们必须学习大禹治水的策略——宜疏不宜堵，如果我们只是一味地禁止学生不准使用计算器，而不教会学生脱离计算器照样能计算有关题目的方法，那么我们禁止学生使用计算器将会是失败的。
平时在教学中，学生一遇到这类题就畏难，有抵触情绪，因为题里有3.14，计算会很麻烦，总觉得借助计算器能更方便些，另外学生还有一个很充分的理由“第10册数学书第100页写着‘今后遇到数据较大的计算，一般可以使用计算器’以及第12册数学书第21页也写着‘今后涉及到圆柱、圆锥的有关计算时，可以使用计算器’”。其实，通过以上例题的讲解，学生完全可以理解有些计算没有计算器“我照样能行”。通过借助我们熟记的一些常用数据、乘法分配律和结合律、尽量最后乘3.14等策略，我们完全可以做到不借助计算器，照样能解决有关圆、圆柱和圆锥等的实际问题。

【问题二】上面两个例题中，3.14乘的两个数“864”和“78”，学生通过口算加笔算能顺利做出来，而且也不比使用计算器麻烦多少。但是，碰到3.14乘的数比较繁琐，那口算加笔算就不行喽！

例如，一张长方形纸，长25.12厘米，宽12.56厘米。用这张长方形纸可以卷成两个大小不同的圆柱，请你用不同的方法卷一卷，分别算出体积。并与同学交流，怎样卷成的圆柱体积比较大？


【解决策略】从上题可以看出，它的计算很繁琐，如果这时我们还是一味地要求学生笔算，那就与新课程的理念背道而驰了，那就是加重了学生的负担，那就真的是对计算器畏首畏脚了。在这使用计算器是完全必要的，它不仅有利于学生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探索性、创造性的数学活动中，而且还有利于培养小学生运用现代科学技术的意识，从而更好地适应未来社会生活的发展。
【反思】使用计算器——“该出手时还得出手”。《数学课程标准》（实验稿）中增加计算器的内容错了吗？没有，而是我们没有很好地领会其中的精神。计算器的引入并不是为了使学生掌握计算器的使用方法，也不是为了提高计算的正确率，更不是为了增加一种计算方式方法，而是可以“开始借助计算器进行复杂计算”、而是为了“借助这一先进的计算工具解决其他数学问题、探究数学概念和规律”，等等。
“要计算器，也要计算技”。教师对计算器的“畏手畏脚”，必然会增加学生的负担，偏离新课程理念的航道。只有正确、合理使用计算器，只有把计算器和学生的常规计算有机整合，才能让计算器更好地为数学服务，才能实现我们教学的最终目的：获取知识，具备技能，善用知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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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法二：


3.14×（12.56÷3.14÷2）2×25.12


＝3.14×4×25.12


＝315.5072（平方厘米）








方法一：


3.14×（25.12÷3.14÷2）2×12.56


＝3.14×16×12.56


＝631.0144（平方厘米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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